济南市公安局钢城区分局关于对《济南市公安局钢城区分局关于加强货运车辆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征求意见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、市民：
为均衡我区道路交通流量，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，济南市公安局钢城区分局起草了《济南市公安局钢城区分局关于加强货运车辆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见附件），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：
（一）电子邮件：jngcqjjdd@jn.shandong.cn
（二）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至：济南市钢城区府前大街26号交警大队交管科，邮编：271104，并请在信封上注明“反馈意见”字样。
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1年4月12日。
附件1：《济南市公安局钢城区分局关于加强货运车辆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附件2：《济南市公安局钢城区分局关于加强货运车辆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济南市公安局钢城区分局
2021年4月8日
